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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于出质人和质权人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登记。

	表1——基本信息

	股权所在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出质人姓名或名称
	
	证照名称及号码
	

	质权人姓名或名称
	
	证照名称及号码
	

	出质股权数额
	币种：          
数额：          万元/万股
	质权登记编号
（设立登记不填写）
	

	表2——设立登记

	被担保债权数额
	币种：                    数额：                万元

	股权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出质人类型
	□ 公司  □ 非公司企业法人    □ 合伙企业   □ 个人独资企业
□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 自然人     □ 其他

	质权人类型
	□ 银行       □ 非银行金融机构       □ 非金融业企业
□ 自然人     □ 其他

	表3——变更登记（仅变更登记填写）

	变更事项
	原登记内容
	变更后登记内容

	出质股权数额
	
	

	出质人姓名(名称)
	
	

	质权人姓名(名称)
	
	

	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名称
	
	

	表4——注销登记（仅注销登记填写）

	注销原因
	□主债权消灭。
□质权实现。
□质权人放弃质权。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导致质权消灭：                            

	表5——撤销登记（仅撤销登记填写）

	质权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文件：                                

	表6——原通知书缴回情况（设立登记不填写）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已缴回  /  □未缴回____________
股权出质变更登记通知书 □已缴回  /  □未缴回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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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信息

	人员姓名：                                     

	代表或接受委托的有效期限：自□□□□年□□月□□日至	□□□□年□□月□□日

	该人员为（请根据实际情况勾选一项）

	□登记联络员 / □登记注册代理人 *登记注册代理人需填写表7（附）

	□其他人员：                

	该人员在办理此次经营主体登记（备案）申请中的权限为

	1.□有权 □无权 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有权 □无权 修改经营主体自备文件的错误
3.□有权 □无权 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有权 □无权 领取有关文书

	承诺及签名

	本人承诺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本人已尽核实和查验义务，并对最终提交办理登记（备案）的信息和材料进行确认。
此次登记（备案）申请中，本人承诺未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法律文件、印章、签名，未采取欺诈、诱骗等不正当手段，未教唆、编造或者帮助他人编造、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材料，未作出误导性或者欺骗性陈述，不存在以转让牟利为目的、恶意申请登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等行为。
本人已知晓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登记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被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相关责任人自经营主体登记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登记注册业务；对于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进行登记，仍接受委托代为办理，或者协助其进行虚假登记的人员将被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人员签名：[                                  ]
日期： □□□□/□□/□□（年/月/日）


	说明
	登记注册代理人指直接接受经营主体委托，为经营主体提供代理登记注册相关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包括代理机构中具体办理登记代理事务的工作人员）。


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


	本表不向社会公众公开

	表7（附）——登记注册代理人信息

	姓  名
	
	移动电话
	

	身份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 □其他           
	身份证件号码
	

	代理人员身份
	□该人员以个人名义代理登记事务

	
	□该人员以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名义代理登记事务
	代理机构信息（包含个体工商户）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移动电话：





	表8——申请人合法性承诺

	1.本人确认对此次股权出质登记所提交各项信息知情且同意，委托本申请书“表7”所列人员代为办理登记业务。
2.质权人已对上述股权作必要审查，自愿接受其作为出质标的，质权人与出质人共同承诺如下事项：
（1）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质权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2）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权未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
（3）出质股权是依法可以转让的股权，且权能完整，未被人民法院依法冻结。
3.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材料和信息已获得所涉人员（组织）的同意，所有人员（组织）的签名（盖章）行为均由其本人（组织）完成。
4.因提交材料实质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产生的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由申请人负责。
5.本人签名字迹潦草或难以辨认、盖章模糊或存在其他问题的，本人将按登记机关要求重新签名或盖章。

	
	
	
	

	出质人签名或盖章：
	[                 ]
	质权人签名或盖章：
	[                ]

	日期：
	□□□□/□□/□□
（年/月/日）
	日期：     
	□□□□/□□/□□
（年/月/日）

	说明
	· 申请股权出质撤销登记的，申请人可以为出质人或质权人。
· 出质人、质权人属于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名，非自然人的由法定代表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或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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